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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 

程序型生命週期評估方法計算臺灣化石

燃料與電力碳足跡 
 

朱志弘*、黃文輝**、王壬** 

 

摘要 

考量全生命週期評估(使用 ISO/CNS 14040 系列標準)是計算碳足跡的標準要求

事項之一。然目前部份廠商於產品碳足跡計算需使用到電力與化石燃料碳足跡時，

直接使用目前官方公告且普遍用於計算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的化石燃料碳排放係

數，或引用國外資料庫數值。此類作法將無法忠實地呈現出產品的碳足跡特性，導

至碳排放減量重點不明確，而使減碳工作事倍功半。  

本研究使用由工研院開發，應用於生命週期評估之資料庫軟體 DoITPro，以官

方公開臺灣全年使用之能源相關資訊，依生命週期評估從搖籃到墳墓的概念，計算

出國內各種化石燃料碳足跡數值，並以此資料為基礎，算出 2010 年台灣電力碳足

跡為 0.78 kg CO2e /kWh。由計算結果分析，化石燃料的碳足跡的排放熱點是在使用

階段，而分析電力碳足跡數值明顯受到大量使用燃煤為發電燃料的影響。本研究資

料可採用於國內產品碳足跡計算時，能源類納入產品碳足跡計算之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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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消費者環保意識提升及國內外環保法規陸續增加的壓力，企業經營已不得

不兼顧到綠色形象。企業提供給消費者環保議題的相關數據，也將逐漸由自發性的

宣示內容演變成需要獲得驗證的環境資訊，方能取得消費者的信任。此趨勢以近年

當紅的溫室氣體議題方面的資料提供最為顯著。  

國際上溫室氣體管理的推動趨勢已從組織逐步擴展至其供應鏈，此舉不但能夠

帶動產業計算產品或服務的碳足跡量，並且能整合溫室氣體資訊以及加速供應鏈各

環節進行溫室氣體的管理。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 ,CFP)是可以量化產品、服務或

某事件在生命週期中，所有溫室氣體排放量，計算時應利用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LCA)的方法進行。  

所謂的生命週期評估是指評估一個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中，對環境造成什麼影

響以及影響多大的過程；應考量產品從原料提煉取得物料後，眾多物料再使用於生

產與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之後運輸至消費者使用，乃至生命終結處理及最終處置

之完整生命週期。  

然而生命週期評估有一定的技術門檻、臺灣非能源礦物的主要生產國資料取得

不易、再加上化石燃料的精鍊過程也相當複雜，又國內較晚導入生命週期評估的技

術，使得化石燃料碳足跡本土資料的建立也就相對國外緩慢。目前國家能源主管機

關尚未公告化石燃料的碳足跡數值，因而行政院環保署於碳標籤網站目前提供使用

於 ISO14064-1 計算組織型溫室氣體的排放係數 [1](如表 1 所示)做為用於國內進行產

品碳足跡計算時使用的公用係數 [2]。  

但用於組織型溫室氣體排放計算的係數是僅考量到生命週期中使用 (燃燒 )階

段，而非全生命週期，難以符合 BSI PAS 2050[3]於 6.4 節及環保署碳足跡計算指引

[4]5.4.2.2 節中以生命週期考量計算碳足跡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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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環保署網站提供之計算碳足跡公用係數  

排放源 種類 項目 係數 單位 
原料煤 (feedstocks coal) 2.707 Kg CO2 e/Kg 
燃料煤 (steam Coal) 2.548 Kg CO2 e/Kg 
無煙煤 (anthracite) 2.936 Kg CO2 e/Kg 
焦煤 (coking Coal) 2.786 Kg CO2 e/Kg 
煙煤 (bituminous coal) 2.548 Kg CO2 e/Kg 
次煙煤 (sub-bituminous coal) 2.386 Kg CO2 e/Kg 
褐煤 (lignite) 1.208 Kg CO2 e/Kg 
泥煤 (peat) 1.039 Kg CO2 e/Kg 
煤球 (patent Fuel) 1.559 Kg CO2 e/Kg 

煤 
Coal 

焦炭 (coke Oven Coke) 3.150 Kg CO2 e/Kg 
石油焦 (petroleum coke) 3.356 Kg CO2 e/Kg 
原油 (crude Oil) 2.772 Kg CO2 e/L 
液化天然氣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2.429 Kg CO2 e/m3 

煤油 (kerosene) 2.568 Kg CO2 e/L 
柴油 (diesel) 2.615 Kg CO2 e/L 
汽油 (gasoline) 2.271 Kg CO2 e/L 
蒸餘油(燃料油) (residual fuel oil) 3.121 Kg CO2 e/L 
液化石油氣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1.755 Kg CO2 e/L 

石油腦 (naphtha) 2.402 Kg CO2 e/L 

燃料油 
fuel oil 

潤滑油 (lubricant) 2.956 Kg CO2 e/L 
乙烷 (ethane) 2.861 Kg CO2 e/L 
天然氣 (natural gas) 1.881 Kg CO2 e/m3 
煉油氣 (refinery gas) 2.172 Kg CO2 e/m3 
煉焦爐氣 (coke oven gas) 0.782 Kg CO2 e/m3 

固定源 

燃料氣 
fuel gas 

高爐氣 (blast furnace gas) 0.846 Kg CO2 e/m3 
航空汽油 (aviation gasoline, jet 
gasoline) 

2.206 Kg CO2 e/L 

航空燃油 (jet fuel, jet kerosene) 2.403 Kg CO2 e/L 
車用汽油 (gasoline) 2.361 Kg CO2 e/L 
柴油 (diesel) 2.650 Kg CO2 e/L 
煤油 (kerosene) 2.568 Kg CO2 e/L 
液化石油氣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1.798 Kg CO2 e/L 

移動源 
燃料 
fuel 

液化天然氣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2.234 Kg CO2 e/m3 

99 年台灣電力 0.612 Kg CO2 e/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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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現有碳足跡計算規範或指引，國內部分業者於碳足跡計算時乃引用國外

製造精煉資料加上表 1 的係數作為化石能源使用碳足跡；或直接引用鄰近國家相關

數值計算，以得到產品碳足跡之結果。但此種作法並不符合與碳足跡的評估應使用

當地資料之要求。若使用這些能源碳足跡係數計算台灣電力碳足跡亦將會不完整或

缺乏一致性，並影響了對數據品質的信賴，亦容易受到客戶質疑實際的碳排放數值

究竟是偏高還是偏低的疑慮，進而影響了產品低碳(綠色)設計的動力，因此計算出

國內化石能源及電力使用的本土碳足跡排放係數確有其必要性。  

二、設定計算邊界與範疇 

市 面 上 的 生 命 週 期 評 估 資 料 庫 雖 多 備 有 各 種 化 石 能 源 使 用 時 環 境 衝 擊 的 資

料，但不一定是針對台灣地區進行調查的結果，或年份較為老舊，難以反映出目前

台灣的真實情境。考慮資料需要易於被一般民眾理解，及日後能夠逐年根據本土實

際盤查計算的資料持續更新，本研究對化石燃料及電力的碳足跡計算，係採用程序

型生命週期評估（process-LCA）計算方式，並依國內能源使用資料揭露狀況設定

計算用輸入參數，以能逐年根據能源局定期公開發表的能源、燃料資料更新數據。 

根據 PAS 2050 建議，計算時應以「建立製程地圖(process map)」、「確認邊

界與優先性」、「蒐集資料」、及「計算碳足跡」等步驟來進行。如圖 1 所示。  

  

 

 

 

 

 

 

 

 

 

圖 1  PAS 2050 建議計算碳足跡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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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邊界之設定，可參考 ISO/CNS 14025 第三類環境宣告所使用的產品類別規

則（product category rule, PCR）。由 PCR Library[5]搜尋結果，目前化石燃料的 PCR

只有韓國訂定的汽油及液化天然氣，電網電力則由日本所訂定。以此為參考依據，

繪出本研究用於計算化石燃料碳足跡之 3 種製程地圖：以煤為主要能源物料者，如

圖 2 所示；以原油提煉所產生的各種能源，如圖 3 所示；以天然氣為主要能源物料

者，如圖 4 所示。電網製程地圖則繼續沿用本研究團隊過往之研究 [6]。  

圖 2 至 4 的結構顯示欲計算出台灣各種能源的碳足跡的相關資料蒐集包括了： 

1. 出口國開採能源物料的資訊 

2. 自產與進口比例的資訊 

3. 國內配送與精煉化石燃料的資訊 

4. 國內燃燒化石燃料時溫室氣體的貢獻資訊等資料。 

電力碳足跡計算時，相關資料蒐集則包括了：  

1. 發電用燃料使用的比例 

2. 各燃料別用於發電的效率 

3. 電網線路損失等資料。 

出口國開採能源物料的資訊可直接引用來自生命週期評估資料庫的資料，其餘

資料則有賴於國內的公開資訊。若國內相關資訊尚無公開報導時，本研究將採用

DoITPro 既有資訊，並參照其他生命週期評估資料庫資料加以調整。  

煤礦基本流

開採處理與運輸

燃煤

煉焦

焦碳進口

焦炭製造焦爐氣製造

焦爐氣使用 焦炭燃燒

高爐氣製造

高爐氣使用  

 圖 2 與煤相關的能源物料製程地圖  

開採與 

精煉階段 

使用階段 



28 程序型生命週期評估方法計算臺灣化石燃料與電力碳足跡  

 

 

 

 

 

 

 

 

 

 圖 3 與原油相關的能源物料製程地圖  

  

 

 

 

 

 

 

 

 

圖 4  與天然氣相關的能源物料製程地圖  

開採階段 

 

 

 

精煉階段 

 

使用階段 

開採階段 

 

 

 

精煉階段 

 

使用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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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化石能源與電力碳足跡計算資料與結果 

3.1 原料取得的資訊 

此部分資訊關係到能源物料於國內外開採與輸送來台過程的環境衝擊。主要資

料由能源統計手冊 [7]與能源統計年報 [8]所公開之資料：99 年國內未生產煤礦、原油

自產佔全部供給量 0.03%、天然氣自產供給量 20.11%。各種化石燃料的進口國家與

比例資料如圖 5 至 7 所示。  

 圖 5  2010 年煤炭進口國家別  

圖 6  2010 年原油進口國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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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2010 年液化天然氣進口地區分布  

由能源統計年報焦炭供需平衡表，2010 年焦炭自產 79.58%，再由臺灣地區進

口煤炭量值表得知焦炭 2010 年進口的比例為：澳洲 77.85%、加拿大 13.10%、美國

4.01%、印尼 1.36%等，可更新國內以煤礦為原料的各種燃料製造與運輸的相關資

訊。另由台電公司 99 年度各月份淨發購電量 [9]，各種能源自發電力比例如圖 8，購

電的比例如圖 9[10]。依此可修訂電力碳足跡製程地圖中，台電自發電與購電的資料

內容。  

  

 

 

 

 

 

 

 

 

 

圖 8  2010 年台電公司自發電力使用燃料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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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2010 年台電公司外購電力使用燃料的比例  

3.2 燃料精煉與使用階段的資訊 

由於國內尚未出現化石燃料於精煉階段碳足跡的研究資料，因此該階段資料

係沿用既有的 DoITPro 資料庫，並參考其他生命週期評估資料庫依實際作業加以

調整。使用階段的溫室氣體排放資訊則以環保署溫室氣體排放係數修訂。以此得

到 2010 年台灣地區各種化石燃料的碳足跡排放係數及其與溫室氣體排放係數的

關聯性如表 2，各化石燃料的生命週期碳足跡約組織型溫室氣體計算所使用之排

放係數的 1.2 到 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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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計算碳足跡係數及與溫室氣體排放係數關係  

排放源 種類 項目 
碳足跡

係數 
溫室氣體 

排放係數(註)
倍率 單位 

平均數值 0.101 --- --- Kg CO2 e/MJ 
煤 

焦煤 3.203 2.786 1.15 Kg CO2 e/Kg 
液化天然氣 3.002 2.429 1.24 Kg CO2 e/m3 
煤油 2.990 2.568 1.16 Kg CO2 e/L 
柴油 3.447 2.615 1.32 Kg CO2 e/L 
汽油 3.005 2.271 1.32 Kg CO2 e/L 
燃料油 3.819 3.121 1.22 Kg CO2 e/L 
液化石油氣 (LPG) 2.334 1.755 1.33 Kg CO2 e/L 

燃料油 

潤滑油 3.417 2.956 1.16 Kg CO2 e/L 
天然氣 (NG) 2.479 1.881 1.32 Kg CO2 e/m3 
煉焦爐氣 1.003 0.782 1.28 Kg CO2 e/m3 

固定源 

燃料氣 
高爐氣 0.965 0.846 1.14 Kg CO2 e/m3 
航空燃油 2.781 2.403 1.16 Kg CO2 e/L 
車用汽油 3.103 2.361 1.31 Kg CO2 e/L 
柴油 3.482 2.650 1.31 Kg CO2 e/L 
煤油  2.990 2.568 1.16 Kg CO2 e/L 
液化石油氣 (LPG) 2.389 1.798 1.33 Kg CO2 e/L 

移動源 燃料 

液化天然氣 (LNG) 2.901 2.234 1.30 Kg CO2 e/m3 

註：為表 1 之數值 

3.3 2010 年台灣電力碳足跡的計算 

以表 2 資料為基礎，透過能源統計手冊及能源統計年報揭示各種能源使用於

提供發電時的效率，再加上台電的輸電線路損失資料，將其輸入生命週期評估軟

體 DoITPro 進行計算，得到 2010 年台灣地區電力碳足跡為 0.78 kg CO2e/kWh，其

中仍以燃煤發電（含台電自有燃煤電廠發出、購自民營燃煤電廠與燃煤汽電共生

廠的電力）貢獻度最多，佔其中的 62.0%，但因其較去年度貢獻比例 64.3%降低，

而使得電力碳足跡係數較去年為低，此與電力排放係數降低原因有一致性。此數

值與去年度研究結果相較，降幅為 4.04%。比對兩年度電力碳足跡數值及其中各

種發電模式的貢獻度，如表 3 所示。這兩年度中民營火力電廠在台灣電力結構的

佔比並未發生劇烈變化，但在碳足跡貢獻程度卻大幅度降低，顯此處設定有可能

存在不合理之處。推測 2009 年在資訊不足下低估了民營火力電廠的發電效率可能

是最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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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9 及 2010 年台灣電力碳足跡及其來源貢獻對比(單位：KgCO2e/kWh) 

年度 2009 2010 

燃料 

(%) 
碳足跡 

燃料 

(%) 
碳足跡 

         數值 

來源 

100 0.81 100 0.78 

台電自發電 74.05 0.56 76.09 0.58 

抽蓄水力 1.70 0.02 1.47 0.02 

燃油 2.99 0.03 3.76 0.04 

燃煤 31.43 0.36 29.58 0.33 

燃氣 15.56 0.15 20.07 0.19 

核能 20.65 ＜0.01 19.30 ＜0.01 

慣常水力 1.53 ＜0.01 1.65 ＜0.01 

風力 0.19 ＜0.01 0.25 ＜0.01 

購電 25.95 0.25 23.91 0.20 

民營燃煤 11.51 0.13 10.83 0.11 

民營燃氣 7.95 0.08 7.90 0.04 

託營水力 0.32 ＜0.01 0.30 ＜0.01 

民營水力 0.08 ＜0.01 0.06 ＜0.01 

民營風力 0.25 ＜0.01 0.24 ＜0.01 

汽電共生 5.85 0.04 4.58 0.05 

 

四、結論 

本研究以程序型生命週期評估方法建構出化石燃料碳足跡計算方法，並結合

了生命週期評估軟體 DoITPro 及過去研究台灣電力碳足跡的計算方式，計算 2010

年台灣地區各種化石燃料及電力的碳足跡，獲得以下之結論：  1. 國 內 各 化 石 燃

料生命週期碳足跡數據如表 2 所示，以此資料為基礎算出 2010 年台灣電力碳足跡

為 0.78 kg CO2e /kWh，可作為國內進行產品生命週期碳足跡計算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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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生命週期評估計算出化石燃料在使用階段的碳足跡貢獻約佔其生命週期總貢

獻度 80%左右，即使用化石燃料碳足跡數值應考量全生命週期，以避免造成 20%

的誤差。  

3. 貢獻於電力碳足跡之各類化石燃料比例中以燃煤最高，因此，若欲降低電力碳足

跡，應改採用更低碳足跡的燃料來發電。  

五、建議 

本研究以國內與能源相關的官方單位公開的資料作為計算的依據，但因資訊有

限，部分計算內容是引用資料庫資料，此將會影響真實的化石燃料與電力碳足跡數

值。在此提出下列兩項建議：  

1. 國內多數能源的煉製與配銷資料的所有者為能源主管機關或幾家大型能源供應

業者，若能由這些資料擁有者提供相關資訊或碳足跡數值，將有更高的可信度。 

2. 未來研究者可另以 IO-LCA 方法計算台灣化石燃料與電力碳足跡，使計算結果能

與使用 process LCA 方法的結果對照，期使能在眾多不確定性因素中，尋求台灣

本土的化石燃料與電力碳足跡計算時有更完整、簡便、準確之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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